中钢集团衡阳重机有限公司

编号： 202300X附 

相关方安全环保管理协议
甲方:中钢集团衡阳重机有限公司        
乙方:XX公司

甲方将其存放在公司内的积压物资一批转让给乙方，乙方与甲方签订了《积压物资转让合同》（合同编号为202300X），为强化合同执行过程中的安全环保管理，明确双方的职责，甲乙双方特签订本协议。

一、甲方的责任


 1、甲方应按照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、《消防法》、《环境污染防治法》以及省市政府部门安全环保的有关规定，加强对乙方对货物切割、吊装、搬运和装卸等涉及的安全环保事项实行监督管理。

2、甲方应对乙方自行配备的切割、吊装、搬运和装卸等操作人员资质的有效性进行核实。

3、甲方有责任与乙方共同勘察物资存放现场，并对作业环境进行安全交底。

二、乙方的责任
1、乙方应认真执行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、《消防法》、《环境污染防治法》等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并对自身作业过程以及吊装等承担安全环保责任。

2、乙方自行配备的起重操作人员必须具有合规有效的操作资质。

3、乙方自备或临时聘请的操作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，其责任由乙方承担，与甲方无关。

5、未经甲方许可，乙方人员(含临时聘请人员)不准私自动用甲方的设备设施。乙方如确需动用设备，经甲方许可后，需自行检查设备的安全状况，如果该设备不能满足安全运行要求，则不能启用。由于未执行此项规定，造成人员伤害或甲方财产损失，一切后果由乙方负责。

6、乙方在作业前，必须先清除不安全因素，在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，方能开展作业，确保作业过程中的安全。

7、乙方在甲方物资存放区域内进行运输、装卸过程中，必须遵守国家及甲方有关安全、环保、消防管理规定和要求，乙方相关人员不得擅自进入甲方本次物资存放区域外的其它区域，若存在交叉作业的情况，应明确与关联方的安全管理责任。如因乙方原因在甲方物资存放区域内发生交通事故或其它生产安全、消防安全、环境保护等事故，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。乙方进行动火等危险作业必须办理危险作业申请审批备案手续。

8、乙方应对物资存放现场影响安全的因素进行有效识别，并对此识别承担完全责任。

9、乙方提货出厂后，其货物所有权、管理权及发生的所有风险全部转移至乙方，因乙方处置货物不当发生的各类次生灾害风险等全部由乙方承担，与甲方无关。

10、乙方作业人员佩戴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。

三、本协议书作为合同编号202300X合同的附件，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
四、本协议书履行中有关的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如双方协商不成，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五、本协议书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执行，合同执行完毕，本协议自行终止。

  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方代表签字（盖公章）          乙方代表签字（盖公章）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
